[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執行情形督導檢核表
112年5月修訂
學校名稱：                                           填表日期：

1、 本學期是否有校外人士入校協助教學或活動之情事： 是□  否□
2、 請依下列檢核項目進行校內自評並檢附相關資料，俾利駐區督學執行複評作業
3、 本學期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情事，免填灰底項目（3-1、4-1、4-2、4-3、4-4、4-5、4-6、5-2、5-3、5-4）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學校辦理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說明
	督學檢核
情形

	1.要點訂定
	1-1訂定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是□否□
	1.會議通過時間：
2.檢附實施要點
	是□否□

	2.各校要點公告
	2-1是否已將要點公告於校網首頁，並設置專屬連結。
	是□否□
	1.張貼公告之連結：


	是□否□

	3.校外人士身分查核
	3-1未進用或運用涉有「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第四條規範之情形（如性平、體罰或霸凌案件）之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
	是□否□
	
	是□否□

	4.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活動查核
　
　
　
	4-1 學校進用或運用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已遵守注意事項第七條規定。
	是□否□
	
	是□否□

	
	4-2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時是否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
	是□否□
	
	是□否□

	
	4-3校外人士協助部定或校訂課程是否納入課程計畫，並經課發會通過後，以多元管道向家長與學生說明。
	是□否□
	
	是□否□

	[bookmark: _Hlk112665176]
	4-4校外人士協助非部定或校訂課程是否依校內審核機制，以多元管道向家長與學生說明。
	是□否□
	
	是□否□

	
	4-5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時原授課導師或教師是否在場；若協助之課程為課後照顧，學校是否仍已有巡查機制，避免教學執行不當。
	是□否□
	
	是□否□

	
	4-6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時，學校是否終止契約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進行處置。
	是□否□
	
	是□否□

	5.學校成立專責單位與相關事項辦理
　
　
　
　
	5-1學校是否已指定處室為專責單位，協助相關事項運作。
	是□否□
	
	是□否□

	
	5-2學校本學期是否有本案相關申訴案件。
	是□否□
	若勾選「是」
申訴案件數：____件
	是□否□

	
	5-3若有相關申訴案件，是否於期限內（三十日）完成辦理。
	是□否□
	若有相關申訴案件，逾期辦理原因：

	是□否□

	
	5-4若未能於期限內辦結，是否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書面告知陳情人。
	是□否□
	
	是□否□

	6. 督學督導建議事項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駐區督學：               督導日期： 
